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月 14 日 

發文字號：農花改場字第 1103250004 號   

主    旨：公告本場「用以防治雜草之植物源除草劑配方及其製作技術」專屬

授權技術移轉招標案。 

依    據：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 

          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智慧財產權審議會第 172 次會議決議辦

理。 

公告事項： 

一、招標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二、招標機關地址：花蓮縣吉安鄉吉安村吉安路2段150號 

三、標案名稱：「用以防治雜草之植物源除草劑配方及其製作技術」專屬授權

技術移轉招標案。 

四、標案內容：「用以防治雜草之植物源除草劑配方及其製作技術」專屬授權，

授權期限為8年(詳如附件一、技術特性簡介)。 

五、開標日期：110年2月2日上午9時 

六、截標日期：110年2月1日下午17時（送達日期） 

七、開標地點：本場農業推廣訓練中心1樓大辦公室 

八、底價金額： 

（一）專屬授權金底價為新台幣229萬元。另外加計新台幣11.45萬元營業稅。 

（二）衍生利益金2％。 

九、押標金額：新台幣10萬元，以金融機構簽發之本票或支票、郵政匯票繳納(置

於標封內)。 

十、投標文字：中文 

十一、招標文件領取方式及地點：所需申請表格及授權契約資料說明請逕由本

場網站首頁(https://www.hdares.gov.tw/show_index.php)招標及公告項下載。 

十二、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本場秘書室（花蓮縣吉安鄉吉安村吉安路2段150號）。 

十三、本專屬授權案開標採： 

（一）以一次投標不分段開標。 

（二）訂有底價，以逾底價之最高價者得標。 

十四、申請資格摘要： 

（一）擁有我國經濟部核發或授權核發之工廠登記證，其營業類別為「化學

材料製造業」或「化學製品製造業」，且其主要產品包括農藥或免登記植

物保護資材之農藥生產業者。 



（二）投標廠商之投標文件應以書面方式將下列文件裝入大信封並於大信封

封面貼上【外信封標籤】（附件九）寫明廠商資料投寄。前述標封須密封

及註明投標廠商名稱及地址，未註明上述事項致無法辨別為本案之標封者

不予接受。開標時當場審查標封內資料，如證件影本不全或經審查未合者，     

其所投標封無效。 

標封請依序放置下列文件： 

1、廠商基本資料表(附件二)。 

2、本場研究成果專屬授權意願書 (附件三)。 

3、押標金。 

4、廠商資格審查紀錄表(附件四) 。 

5、投標標單(附件五) 。 

6、廠商設立、登記證明或自然人身分證明：公司登記、商業登記證明、

工廠、農場、林場、牧場、養殖漁業登記證或自然人身分證影本乙份。 

7、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最近一期之繳税證明影本乙份。屬營業稅繳稅

證明者，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

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

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

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代之；經核定使用統一發票

者，應一併檢附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營業稅或所得稅之納稅

證明，得以與上開最近一期或前一期證明相同期間內主管稽徵機關核發

之無違章欠稅之查復表代之。自然人免附納稅之證明。 

8、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附件六) 。 

9、委託授權書（投標廠商負責人本人出席者免附）(附件七) 。 

十五、得標廠商不接受決標或拒不簽約，其所繳納之押標金，不予發還。 

十六、決標後雙方簽訂專有授權契約(附件八)後辦理移轉，並由業者依專屬授權

契約第六條之規定繳交相關款項。 

十七、相關事項可逕洽本場研發單位，作物環境課：呂柏寬。 

電話：（03）8521108 轉 3604。 


